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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高中择校费用标准不一
■省级示范校1.8万元/生 ■市级示范校1.2万元/生 ■一般高中7000元/生

本报讯（记者 覃岩峰）高考随着第一次
填报志愿的结束而暂告一段落。连日来，有
不少家长和考生向本报助考热线咨询今年中
招的有关问题。昨日，本报记者对一些共性
问题进行了集中整理和答疑。

网上评卷主要在市区

今年将全面实行的中招网上评卷，有部
分登封、中牟等地的考生前来咨询，对此，市
中招办指出，今年采用网上评卷的范围包括：
郑州市区及新密市普通高中、职业学校招生
考试试卷；全市普通中专招生考试试卷。其
他县市暂不实行。

对于考生在去年试行网上评卷时出现
较多的问题，市中招办特别提醒考生，实行
网上评卷，要求考生在答题时必须在规定
区域进行规范答题，答案在扫描时才能正
常显示在电脑屏幕上。所以，考生要保持

卡面清洁，不得折叠、污染、破损等，禁止使
用透明胶带、涂改液等涂改工具。切勿对
答错区域进行涂抹，修改错误时应用线条
作错误标记，不要涂抹成黑块，以保持题卡
清洁，以免影响成绩。

择校收费标准要看清
一些家长对择校费的情况不太了解。

按照有关规定，普通高中择校收费标准：省
级示范学校 1.8 万元/生，市级示范学校 1.2
万元/生，一般高中 7000 元/生。市中招办
表示，择校费一次交清，学生交了择校费
后，不需再交学费。成绩公布后，填报有择

校志愿且进入择校录取名单的考生，必须
到录取学校办理缴费手续，否则，考生将失
去被录取的机会。

志愿未确认不影响录取
在今年中招网上报名过程中，有少数考

生和家长由于疏忽没有进行志愿确认，他们
担心会因此影响录取。就此，市中招办有关
工作人员表示，在今年中招网上报名系统关
闭时，的确发现有少数考生没有进行志愿确
认，但市中招办已经采取了妥善的解决办法，
即：只要在网上填报了志愿，即视为报名成
功。家长和考生对此不必担心。

书香醉绿城
40万册图书昨起展销

本报讯（记者 左丽慧 实
习生 郝萌 文 李焱 图）“原价
1280 元的《辞海》，110 元就能
买一套。”昨日上午，2009中国
郑州图书展销会在绿城广场开
幕。广场成了一片欢腾的图书
海洋，闻讯而来的市民在其中
淘书购书，不亦乐乎。

据了解，本次图书展销会
汇集了北京、武汉及郑州等地
86 家优秀出版单位和实力雄
厚的发行单位，共设立 300 个
标准展位，为广大市民和读书
爱好者提供少儿类、生活类、文
学类、美术书法类、收藏类等优
秀出版物两万多种、近 40万册
的图书。展销会从即日起到 6
月 28 日在绿城广场和紫荆山
公园同时举办。各参展单位在
此期间将开展1~5折大幅打折
优惠活动。

展销会由 2009 中国郑州
图书交易会组委会主办，是

“2009 中国郑州图书交易会”
重要活动之一。

报道刊发十余天
强拆惹祸广告牌
本报讯（记者 栾月琳）本报 6 月 3 日报道

《屡屡惹祸的广告牌当拆》一事有了最新进
展，日前，位于石化路跨未来路立交桥的这块
违法广告牌，已被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强
制拆除。

据了解，报道刊发当天，市文明办向管城区
行政执法局下发了督查整改通报，要求管城区
执法局依法拆除该处广告，管城区行政执法局
对此高度重视，在查明广告牌的所有权单位后，
立即向其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，要求其在规定
期限内自行拆除。规定期限到来之日，广告牌
所有权单位未按要求自行拆除。

15日凌晨，管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出
动吊车两辆、执法人员40多名，用了4个多小时
将该处两块违法广告牌强制拆除，附近居民、商
户和过往司机无不表示大力支持。昨日，记者
在石化路看到，广告牌拆除后，立交桥上视线通
透，过往车辆通行有序。

卖了俩西瓜 收两张假钞

瓜农夫妻含泪交假币
本报讯（记者 刘招 通讯员 杨天舵）一对

中牟夫妇来郑州卖瓜，丈夫去吃饭，20 分
钟后，回来发现妻子收了两张百元假币。
不能让假钱再坑人，夫妻二人含泪报警，并
上交了假币。

16 日 21 时许，特巡警二大队接 110 指
令，称在前进路和协作路交叉口有人使用假
币。中原夜巡5号民警立即赶到现场。在一
个瓜车前民警见到了报案人，丈夫郭海群说，
他们是中牟瓜农，半小时前他去吃饭留下妻
子看瓜摊，回来后妻子告诉他，自己收了两个
百元整钱，他拿到钱一看，两张钱的编号一
样，是假钱。

眼里含着泪的妻子告诉民警，买她西瓜
的是两个年轻人，一起来买西瓜，没怎么挑拣
就各要了一个西瓜，然后每人给了一张百元
大钞，付钱以后很快就走了。一个西瓜才 10
元左右，一车瓜卖完需四五天时间，一共才
卖 1000 多元，这样稀里糊涂地损失了两百
元，两口子心里实在难受。郭海群说：“花
钱买教训，但是一定要将假钱上交给公安
机关，咱再损失也不能昧着良心让假币再
坑人。”

撞死都市频道记者
肇事司机一审获刑

本报讯（记者 张冯焱 通讯员 吴成龙）都市
频道记者司智洪采访过程中被撞身亡一案，昨
日在金水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肇事者邹理博
犯交通肇事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，
并附带民事赔偿29万余元。

2008 年 11 月 27 日 22 时 20 分，邹理博驾
驶郑州人和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的奇瑞轿
车，沿中州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农业路立
交桥南上桥口处时，与正在路上采访交通
事故的司智洪相撞，造成司智洪死亡。经
鉴定，司智洪死于颅脑损伤并腹部脏器闭
合性损伤。公安机关认定，邹理博负事故
全部责任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被告人邹理博违反交通
运输管理法规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，致一人死
亡，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。由于被告人邹
理博的犯罪行为致被害人司智洪死亡，对造成
的损失应予赔偿。郑州人和汽车俱乐部有限公
司是肇事车的所有人，邹理博是该公司员工，其
驾驶车辆发生事故，该公司负有连带赔偿责任，
法院遂作出以上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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